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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政界「四個更」解讀選委重構
更廣泛均衡參與 提名更加有序 營造更好行政立法關係 更有效把關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王晨前日作關於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完善香港特別行政

區選舉制度的決定（草案）》的說明，讓社會

了解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總體思路及相關總

體設計。多名香港政界和法律界人士昨日接

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以四個「更」去解讀有

關內容，指說明中所述的完善方向和原則，

讓香港社會各界愛國人士能「更廣泛均衡」

作政治參與，立法會議員提名可以「更加有

序」，由選委同時任議員及提名議員，可營

造「更好的行政立法關係」，而建立全流程

資格審查機制，亦可令選舉「更有把關」。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行政長官

選舉委員會

選委會新職能
現行選舉制度職能

選舉產生

行政長官

選舉產生較大比例的立法會議員

參選資格審查
功能界別

直選

立法會

▶總體制度設計核心：
對選舉委員會重新構建、增加賦權

▶調整和優化選舉委員會的規模、組成和產
生辦法

▶繼續由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行政長官

▶選委會新職能：
a、選舉產生較大比例的立法會議員

b、直接參與提名全部立法會議員候選人

▶通過選舉委員會擴大香港社會均衡有序的
政治參與和更加廣泛的代表性

▶對有關選舉要素作出適當調整

▶建立全流程資格審查機制

直接參與提名全部立法會選舉候選人

整理︰香港文匯報
記者 鄭治祖

是次完善香港選
舉制度的總體思路
之一，就是要「通
過選舉委員會擴大
香港社會均衡有序
的政治參與和更加

廣泛的代表性」。回顧選舉委員會設計之
初，就一直堅持要有「廣泛代表性」，並
在組成上體現均衡參與。每一次對選舉委

員會的擴大，都更強地納入了香港社會各
界的聲音，而選委會亦一直與時俱進。

曾歷兩次擴容 代表性更廣泛
基本法對選委會的廣泛代表性有不少描
述。在香港未回歸祖國之前，基本法的文件
十四《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香港特別行政
區第一屆政府和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決定》中
就表示要以「推選委員會」以協商方式、或協

商後提名選舉，推舉第一任行政長官人選。
當時，由400人組成的推選委員會，強
調「必須具有廣泛代表性」。選委會各界
別分組其後定案為：工商、金融界；專業
界；勞工、基層、宗教等界；原政界人
士、香港地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地區全
國政協委員共4個界別各佔100人，體現了
均衡參與。
自2002年第二屆香港特區行政長官選舉

開始，香港特區按照基本法附件一《香港特
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選出行政長
官，同樣強調要由「有廣泛代表性」的選舉

委員會選出行政長官，而選委人數亦擴至
800人，4個界別經調整後各佔200人。
2010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基本法附件一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產
生辦法修正案》，則進一步將選舉委員會委員
擴至1,200人，4個界別經調整後各佔300人，
進一步吸納更多香港社會各界的聲音。
由此可見，選委會在香港政制循序漸進
地發展的同時，因應香港實際情況不斷擴
大，增加了不同界別的政治參與，令選委
會更有廣泛代表性，是次選舉制度的完善
亦是一脈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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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選委會組成與時俱進

王晨在《草案》的說明提到，要「賦予選舉委員會
選舉產生較大比例的立法會議員和直接參與提名全部
立法會議員候選人的新職能」。有身兼行政會議成員
的立法會議員指出，若然日後由選舉委員會委員同時
擔任立法會議員，相信有利香港日後落實行政主導，
亦能為特區政府營造有利的施政環境及更好的行政立
法關係。
工聯會副會長、行政會議成員黃國健指出，中央一

直強調香港特區的政治體制是行政主導，但過往因為
攬炒分子在立法機關一直拖後腿，因此香港回歸祖國
以來遲遲都未能有效落實行政主導，若選舉委員會日
後能產生較大比例的立法會議員，必然能建立更好的
行政立法關係。

選委任議員 監督更有效
他解釋，若立法會議員和選委由相同架構產生，他

們會同時從選出行政長官及令立法會有效運作的角度
出發，為特區政府營造有利的施政環境，又強調選委
會的職責包括監督行政長官有否完善履職，因此由選
委擔任議員，更能有效履行立法機關監督行政機關的
職責。
新民黨主席、行政會議成員葉劉淑儀表示，選委來

自香港多個不同界別的專業人士，他們的學歷、分析
和議政能力普遍較高，若由態度持平的選委會選

出合適的選委擔任立法會議員，一方面可
更好地監察行政機關，另一方面也能

促進議員之間的合作，理性討
論和處理香港不同界別關
注的議題，相信有利日
後的行政立法關係。

有助行政主導
行立關係「更好」

過往
不少攬炒分

子成功參選甚至
當選議員，選舉主任裁

決參選人的提名資格是否有
效的標準亦讓社會疑惑，故社會一

直有強烈聲音冀完善參選人的資格審查
制度。

有法律界及政界人士認為，《草案》說明提及要
「建立全流程資格審查機制」，是回應了香港廣大
市民的期望，做到更有把關。

明定標準 阻破壞者鑽空子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法學教授傅健慈認為，建

立相關審查機制能確保所有參選人都是不會破壞香
港繁榮穩定的愛國者，進一步貫徹「愛國者治港」原
則，對中央管治香港，及特區政府施政都
有積極作用。

他指出，香港的選舉主任近年都承受很大壓力，
在審核參選人是否擁護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區時容
易引起爭議，若日後有全流程資格審查機制，相信
能嚴格、有效把關，不讓危害國家和香港的人進入
特區管治層面。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指出，從過往的選舉可見，

不同區的選舉主任對參選人是否符合參選資格都有
不同尺度，令公眾對DQ參選人的標準產生疑惑，
因此建立全流程資格審查機制，必然有助完善香
港選舉制度，亦符合公眾利益。
經民聯副主席林健鋒亦指，建立全流程

資格審查機制合乎情理，能避免有意
破壞國家和香港發展利益的人
進入特區管治層面。

資格審查機制
選舉「更好把關」

完善香港特區選舉制度的總體思路之一，是要讓選
委會達至更廣泛的代表性及更均衡有序的政治參與。
有政界人士指出，香港的選舉制度一直逐步完善並與
時俱進，擴大選委會讓更多愛國者能擔任公職，也讓
更多香港不同界別關注的議題有理性討論的機會。
新民黨副主席、大律師容海恩指出，香港選舉制度

一直在與時俱進，選舉委員會委員總數從過去的800
人增加到1,200人，四個界別的人數持相同比例地增
加，獲得各方認同和支持，可見香港的選舉制度一直
逐步完善並與時俱進。
她認為，今次完善香港選舉制度《草案》說明內容，

體現了基本法第四十五條所指的「循序漸進」原
則，有助社會更廣泛、均衡地作政治參與。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律師馬豪輝
指，完善香港選舉制度，更能保
障香港的選舉制度獲廣泛
和均衡的參與，亦能
有效確保日後
的 行 政

長官、特首選委和立法會議員都是愛國者。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經民聯副主席林健鋒表示，
若能確保所有參選人都是愛國者，並擴大香
港社會均衡有序的政治參與和更廣泛的
代表性必然是好事，也能讓更多
受香港不同界別關注的議題
可以提上立法會，進
行理性討論。

利愛國者「更廣泛均衡」參與

現時立法會地方選區選舉，參選人只要獲得100名
該選區選民提名就能參選，而立法會功能界別選舉或
區議會選舉的參選人只要獲得最少10名有關界別或選
區選民提名人就可，但從歷屆選舉可見，提名出來的
參選人非常參差。《草案》說明提及，會「形成一套
符合香港實際情況、有香港特色的新的民主選舉制
度」，有政界人士分析，賦權選委會直接參與提名全
部立法會議員候選人的新職能，將令香港的選舉

更加有序。

堵外力干涉缺口
新民黨副主席容海恩

指出，過往有

立 法
會議員勾結
外國勢力，協助干
預香港特區的運作，明
顯不符合「愛國者治港」的原
則，若選委會日後有權參與提名全部
立法會選舉的候選人，相信就令提名過程更
加有序，讓有經驗並專注國家和香港發展的人進
入議會，獲得社會各界的認同，不會再像過往一樣，
令危害國家安全的人輕易就獲得參選機會，從而堵塞
被外國勢力干預國家內政的缺口。
全國政協委員、民建聯主席李慧琼表示，過往一直
有人阻撓特區政府施政，相信通過今次《草案》可以
更有效落實「愛國者治港」。她並指，若能擴大香港

社會均衡有序的政治參與，相信能避免再有
人破壞香港。

提名審視質素
選舉「更加有序」

完善港選舉制度總體思路

●●圖為圖為 20162016 年年 1212 月月 1212
日日，，香港特區選出行政長香港特區選出行政長
官選委會委員官選委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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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圖為20172017年年1212月月1212日日，，第五屆特別行政區第五屆特別行政區
特首選舉點票場面特首選舉點票場面。。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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